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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规范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称“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称“著作权法

”）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执

法主体）国家版权局以及地方人民政府享有著作权行政执法

权的有关部门（以下称“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

法定职权范围内就本办法列举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违法行为）本办

法所称的违法行为是指： （一）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列举的

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 （二）《计算机软件保护

条例》第二十四条列举的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予行政处罚的著作权

违法行为。 第四条（处罚种类） 对本办法列举的违法行为，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给予下列种类的行政处罚： （

一）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二）没收违法所得； （三）没收

侵权复制品； （四）罚款； （五）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

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二章 管辖和适用 第五条（地域管辖）本

办法列举的违法行为，由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依法查封扣押地的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负责查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级别管辖）国家版权局可以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

为，以及认为应当由其查处的其他违法行为。地方著作权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本辖区发生的违法行为。 第七条 （管辖

争议和指定管辖） 两个以上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对同一

违法行为均有管辖权时，由先立案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查处该违法行为。 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因管辖权发生

争议或者管辖不明时，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管辖，其共同的

上一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也可以直接指定管辖。 上级著作

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处理下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管辖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

下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下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

为其管辖的案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处理的，可以报请上一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八条（移送）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查处的违法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由该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依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将案件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第九条（时效） 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对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时效为两年，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

终了之日起计算。侵权复制品仍在发行的，视为违法行为仍

在继续。 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 处 罚 程 序 第十条（一般程

序） 除行政处罚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外，著作权行政



处罚适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般程序。 第十一条 （立案） 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适用一般程序查处违法行为，应当立案。 

对本办法列举的违法行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自行决

定立案查处，或者根据有关部门移送的材料决定立案查处，

也可以根据被侵权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他知情人的投诉或

者举报决定立案查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